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3673788

10位ISBN编号：7503673788

出版时间：2007-6

出版时间：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作者：吴杰

页数：2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研究>>

内容概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渐深入，为提高庭审效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得到了强化。
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大包大揽的情形已经大为改观。
民事审判活动中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还提出了证明责任理论，即当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由
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败诉责任。
　　罗森贝克的规范说是以“法规不适用原则”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础，采取“诉讼中法律效果存否
应与实体法主要事实存否的证明相结合”为前提，以“法规不适用原则”作为解决诉讼上真伪不明的
方法。
法官就主要事实存否，只有在抱以积极确信之时，即只有在主要事实被证明之时，才有可能适用该法
规。
其结果是“法官对主要事实不存在抱有确信时，以及就其存否无法达到确信的情形均不适用法规”，
以此作为解决真伪不明的策略，并成为了支配罗森贝克规范说整体的动脉。
当规范说适用于某些具体诉讼中时，由于当事人之间证据分布不均匀或证明困难，往往会导致证明责
任分配不公，从而在具体案件中无法实现公平与正义之立法主旨。
　　目前解决该问题的方法通常局限于证明责任分配领域。
证明责任的分配属于实体法领域，也属于法律适用问题。
民事诉讼中证据分布不均与证明困难则属于诉讼法领域的问题，从实体法领域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无疑是缘木求鱼。
从司法实践来看，往往只能起到治标而不能治本的作用。
　　如果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强行改变某一类案件中要件事实分配，显然又会动摇实体法的立法根基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规定》中对于几类特殊类型的诉讼采取所谓“证明责
任倒置”的规定）。
这既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同时还可能产生新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公，从而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与分
歧。
　　笔者通过大量的比较法研究与实证调查后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应立足于诉讼法领域。
即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研究入手，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思路与手段。
但我国证明标准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成果既不系统，也十分薄弱。
研究热点与方向大多只是以介绍英美法系研究成果为主，缺乏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基础理论
的研究。
我认为应以大陆法系，特别是德、日两国在该领域研究成果以及最新研究方向为基础，结合我国民事
诉讼证明标准领域理论研究与立法上的诸多误区与不足，以弥补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从而为我
国民事审判立法与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本文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一）通过对证明标准基本理论的阐述，指出我国证明
标准的概念及其理论研究上的诸多误区，其中在证明标准的概念上应注意，“证明度”具有证明标准
与证明主题的盖然性双重含义，证明主题的盖然性在证明与疏明中所要求的证明程度是一致的，但在
裁判成熟与否的问题上必须符合证明主题的盖然性与审理结果的确实性两个方面的要求。
笔者通过引入审理结果确实性图形，对大陆法系“确信”一词采取了动态和立体的分析方式，从而更
加形象地阐释和说明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
最后提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为论文的进一步深入做了一个较好的铺
垫。
　　（二）详细地介绍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明标准基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指出了我国理论界对
于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上某些不正确的认识与看法。
将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进行全方位的比较，指出其差异的根源，通过比较，对于我国在该
领域中的错误看法加以释疑。
　　（三）概括地阐释了自由心证与证明标准以及证明责任的关系，在德国自由心证原则下，就民事
诉讼证明标准不同观点所引发的具体问题详细地予以探讨，最后提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选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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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应注意的问题。
　　（四）在证明标准减轻法理的构建上，通过对德国表见证明理论与日本大致推定理论的介绍与分
析后得出结论：因果关系事实的推定就是证明标准的减轻。
笔者认为，证明标准减轻所要解决的问题无非就是证据的分布不均匀与证明困难。
针对证据分布不均，应根据情况在降低证明标准的同时，科以对方当事人提出反证的义务；而针对证
明困难则可以采用英美法系的效用性理论以减轻存在证明困难的当事人的证明标准。
　　（五）通过对德国医疗过失诉讼中证明标准减轻理论的分析，指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立法中所谓
医疗过失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转换规定的不合理之处。
对于具体医疗过失诉讼领域中出现证明责任分配不公的问题，如果单纯从修改实体法的立法规定出发
，是不能够彻底加以解决的，必须从诉讼法领域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段。
因此，从根本上讲，这属于诉讼法领域的问题，应在笔者所构建的证明标准减轻法理中通过证明标准
减轻来加以解决。
最后，笔者以案件事实的解明义务说为基础，提出了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第75条的修改与完善的意见。
　　（六）大陆法系证明责任规范否定说和证明责任规范肯定说与证明标准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证明责任规范肯定说所依据的“实体法理解的前提 ”——法律效果与主要事实的存否相结合，对大陆
法系选择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
通过盖然性证明图形能够予以较好的理解和说明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学说几乎均是从实体法规
范出发，且立足于双方当事人公平的责任分配角度，力求获得一致性的证明责任分配法规范之适用。
　　以上六个研究方向，基本上涵盖了所有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问题。
该书对属于诉讼领域中法律适用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详细论述，目的在于使该理论能够活用于
具体诉讼中，从而使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民事审判实务中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该文还可进一步增进对证明标准、自由心证以及证明责任相关问题在理论上的认识深度，使我国事实
认定理论更趋于完善，以起到提高和完善我国民事证据立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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